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终止设立宽带接入及应用发展基金的独立意见 

 

作为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

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依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现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终止设立宽带接入及应用发

展基金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充分了解了本次终止设立宽带接入及应用发展基金事项。独

立董事认为： 

1、公司拟与部分董事、监事、管理层及骨干员工共同出资设立“宽带接入

及应用发展基金”（以下简称“宽带基金”），目的是为了快速扩大覆盖、稳定团

队吸引人才、释放公司利润、降低扩张风险，提高核心竞争力；但鉴于宽带基金

方案中涉及同业竞争、竞业禁止、关联交易、关联担保等上市公司敏感事项，存

在着因权益划分困难而导致利益输送、管理层的参与可能引发的竞业禁止及道德

风险、关联交易及关联担保是否合理公平的质疑等多种隐患的可能，且目前尚缺

乏切实有效的措施规避相关风险、防范上市公司与宽带基金之间可能的利益冲

突，方案在实施落实上存在现实的困难和问题。从审慎的角度考虑，为管控风

险，避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公司及股东权益，同意公司终止设立宽带基

金。 

2、公司终止设立宽带基金事项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3、终止设立宽带基金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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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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